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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資料修改表格(個人客戶)  

請將此表格填妥後交回任何一間南洋商業銀行有限公司(下稱「銀行」)分行，表格內所列資

料的更改將於銀行收妥本表格（已經 客戶妥爲填寫和簽署）日期起 4個工作天內或於下述較

後的指定生效日期 生效。 

(註：如更改是經個人網上銀行透過「雙重認證」辦理，2個工作天後 即可生效，此表格毋

需填寫，惟更改流動電話號碼除外) 

注意： 

1. 銀行須從客戶獲取資料，以遵守客戶盡職審查政策、本地法律及條例及/或國際標準所訂立的要求。請參閱銀行的「資料政策通告」或銀行及其相關機

構不時以任何名義發出的有關個人資料的使用、披露及轉移的一般政策的其他文件。 

2. 請盡量以 英文正楷 填寫，並選取適用的方格 (如填上)及填妥表格；如資料欠完整，銀行有可能未能及時處理客戶的申請。 

 
 

II. 更改地址 (如無剔選地址類別，銀行將預設客戶只更改通訊地址。如現居地址及/或通訊地址均不相同，請分開表格填寫。) 

地址類別  所有地址 或  現居地址(不接受郵政信箱) 或  通訊地址  

新地址 

室                   樓層                   座                    

大廈/屋苑/鄉村                                        

門牌號碼及街道                                        

地區 
                              

  
 香港島   九龍   新界 

國家 

【海外地址必

須填寫】 

                                

 

  

銀行專用 

Customer No. :      

Branch Code :      Date :      

CHECKED BY HANDLED BY 

 已輸入      涉及貸款賬戶 

I. 客戶資料 (除生效日期欄位外，此部份必須填寫) 

客戶姓名(「客

戶」) 
                                       

身份證明文件  香港身份證  中國身份證   護照  其他(請註明)︰                  

證件號碼                   

生效日期 

按上述銀行處理時間生效；或 

指定日期，請註明(年/月/日): 

(兩者以較後者為準) 

     /     /                                                                                                                                                                                                                                                                            

適用範圍 

(不包括貸款賬戶) 

 

【只供填選

一項，否則需

另行索取表

格及填寫】 

  個人 

  個人及所有聯名賬戶 (只適用於更改通訊地址，若為多式簽署賬戶，需按有效簽章安排簽署)  

  

個人及指定聯名賬戶 

(只適用於更改通訊地址，若為多式簽署賬戶，需

按有效簽章安排簽署) 

聯名賬戶號碼：                  

 

指定聯名賬戶 

(只適用於更改通訊地址，若為多式簽署賬戶，需

按有效簽章安排簽署) 

聯名賬戶號碼：                  

適用範圍 

(貸款賬戶) 

 所有貸款賬戶  或 

 指定貸款賬戶號碼：                  

(只適用於更改通訊地址，若為多式簽署賬戶，需按有效簽章安排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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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更改/刪除聯絡電話及電郵地址 

(如屬本地電話號碼，須填寫國家號碼為 852 及地區號碼為空置) 

 
類  別 國家號碼 地區號碼 電話號碼 

轉數快(FPS)賬戶綁定服務 

 

更改 住宅電話號碼                               如客戶已登記 FPS 賬戶綁定服務，客戶明白更改銀

行的流動電話號碼或電郵地址不會同時更新 FPS 賬

戶綁定服務的識別代號。如客戶需重新登記 FPS 賬

戶綁定服務，請於網上銀行辦理 (路徑：個人網上

銀行->轉賬/繳費->轉數快設定)。  

現請辦理解除客戶以下 FPS 的賬戶綁定服務的識別

代號：  

 所有流動電話號碼 

 所有電郵地址 

 其他：                  

 

公司電話號碼                               

流動電話號碼                               

其他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郵地址 

                  

銀行日後可能會將銀行有關的通知及通訊只以電子方式發送予此電郵地

址。如客戶反對，請勿向銀行提供有關通訊資料。 

刪除  (須保留至少一個電話號碼) 

   住宅電話號碼  公司電話號碼  流動電話號碼(不適用於已申請網上銀行服

務及手機銀行服務) 

  其他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郵地址(不適用於已申請網上銀行服務及

電子結單服務)  

 
 

接收推廣訊息指示 (以下部份取代任何客戶之前已告知本銀行的選擇) 

客戶不欲本銀行使用客戶的個人資料經以下渠道作直銷推廣 (請以選擇渠道)： 

  信函  專人電話    傳真       短信  電郵 
如客戶沒有在以上任何方格内以顯示客戶的選擇，即代表客戶並不拒絕本銀行任何形式的直銷推廣。 

 

 

為改善及提供更全面的服務予本銀行的客戶，本銀行可能會將客戶的個人資料提供予「本集團」* 其他成員及其他人^作其包括財務、保險、信用卡、

證券、商品、投資、銀行及相關服務和產品及授信的直銷推廣。若客戶不欲本銀行提供客戶的個人資料予以上人士作以上用途，請客戶在這方格上以

表示。 

*「本集團」指銀行及其控股公司、分行、附屬公司、代表辦事處及附屬成員，不論其所在地，以及中國信達(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和中國信達資產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附屬成員包括銀行的控股公司以及中國信達(香港)控股有限公司位於香港之分行、附屬公司、代表辦事處及附屬成員。 

以上代表客戶現在對是否接收直銷推廣資料，以及對本銀行擬將客戶個人資料提供予「本集團」* 其他成員及其他人^作其直銷推廣的選擇, 亦取代任何

客戶之前已告知本銀行的選擇。請注意，客戶以上的選擇適用於根據本銀行的「資料政策通告」上所載的產品，服務及/或標的類別的直銷推廣。^請客戶

參考該通告上以得知在直銷推廣上可使用的個人資料的種類，以及客戶的個人資料可提供予甚麽類別的人士以供該等人士在直銷推廣中使用。 
 

客戶聲明︰  

1. 客戶確認除更改上述資料外，客戶其他留存於銀行的資料不變；另外，客戶明白上述資料可用於 貴行的「資料政策通告」內所述的目的，客戶

可循銀行的「資料政策通告」或銀行及其相關機構不時以任何名稱發出的有關個人資料的使用、披露及轉移的一般政策的其他文件，以了解相

關內容。 

客戶簽署： 

(請於下列方框內簽署，授權簽署須與銀行留存紀錄相符；如涉及聯名賬戶，請依照相關簽署安排) 

 
 

 

 

 

 

 

 

 

 

 

                 I.V./S.V             I.V./S.V     

 

日期：                  

 

* For English version of “Contact Information Amendment Form (Personal Customer)”, please visit any of our branch or download the document from our website 
(http://www.ncb.com.hk) 


